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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專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 

就 2008 至 09 年度財政預算案的回應摘要 

 
 
 

一.歡迎採納本會建議 

 

二.新思維 避免通脹 

 

三.吸引海外企業投資香港 

 

四.繼續投入研發資源 

 

五.關注城市可持續發展 

 

六.加強地區扶貧工作 
 

七.增加長者高齡津貼 
 

八.加強託兒服務 

 

九.投入更多教育資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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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專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  

就 2008 至 09 年度財政預算案之回應  
 
 
 
 
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歡 迎 特 區 政 府 財 政 司 司 長 日

前 公 布 2008 至 09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。本 會 轄 下 的 經 濟 發 展 委

員 會 ， 在 研 究 該 預 算 案 後 ， 認 為 預 算 案 具 前 瞻 性 。 政 府 在 大

量 盈 餘 下，透 過 多 項 措 施 還 富 於 民，並 照 顧 了 各 階 層 市 民 的

訴 求，令 大 部 份 市 民 受 益，實 在 是 令 人 喜 出 望 外 的 一 份 預 算

案 。 此 外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提 出 的 三 大 理 財 信 念 ： 社 會 承 擔 、 可

持 續 和 務 實，確 實 在 審 慎 理 財、量 入 為 出 的 原 則 和 還 富 於 民

的 社 會 訴 求 之 間 ，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平 衡 。 本 會 其 他 回 應 如 下 ： 
 
一.歡迎採納本會建議 

 
本 會 歡 迎 財 政 司 司 長 接 納 我 們 早 前 提 出 的 建 議，包 括 把 薪 俸

稅 標 準 稅 率 降 低 至 15%，回 復 至 2002 至 03 年 度 的 水 平；降

低 公 司 利 得 稅 率 至 16.5%； 密 切 監 察 基 建 項 目 的 籌 劃 進 展 ，

務 使 工 程 可 盡 快 展 開；增 加 研 發 開 支 (預 算 案 回 應 了 設 立 180
億 元 研 究 基 金 )；向 區 議 會 增 撥 資 源，以 推 展 各 項 社 區 參 與 活

動 和 進 行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。  
 
二.新思維 避免通脹 

 

此 外，特 區 政 府 在 回 應 社 會 訴 求 時，除 了 考 慮 到 香 港 目 前 所

面 對 的 長 遠 挑 戰 之 外，例 如，就 人 口 老 化 所 面 對 的 退 休 保 障

問 題 及 醫 療 改 革 等，還 盡 量 避 免 對 社 會 構 成 通 脹 壓 力，突 顯

了 政 府 的 新 思 維，例 如 預 留 500 億 元 推 動 醫 療 改 革 作 為 啟 動

資 金；向 月 薪 不 超 過 10,000 元 的 僱 員 和 自 僱 人 士 的 強 積 金 戶

口 ， 注 入 6,000 元 ； 並 為 住 宅 提 供 1,800 元 電 費 補 貼 ， 及 寬

免 差 餉 等 ， 這 些 措 施 一 方 面 不 會 即 時 影 響 通 脹 ，另 一 方 面 又

令 大 部 份 市 民 受 惠 。  
 
三.吸引海外企業投資香港 

 
隨 著 香 港 落 實 和 深 化「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安 排 」（ CEPA），海 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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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 業 為 獲 得「 零 關 稅 」的 優 惠 ， 會 考 慮 來 香 港 進 行 策 略 性 投

資 ， 以 符 合 「 香 港 公 司 」 原 產 地 的 要 求 ； 惟 是 次 預 算 案 未 見

政 府 制 訂 措 施 積 極 吸 引 海 外 企 業 來 香 港 投 資，如 研 究 向 該 等

企 業 提 供 稅 務 優 惠 安 排 ， 增 加 投 資 香 港 的 吸 引 力 度 。  
 
四.繼續投入研發資源 

 
就 一 次 過 撥 款 180 億 元 設 立 研 究 基 金，本 會 建 議 研 究 基 金 應

資 助 具 實 用 性 和 社 會 效 益 的 研 究 項 目 ，例 如 文 化 研 究 等。但

值 得 留 意 ， 由 於 該 基 金 及 其 投 資 收 益 ， 將 取 代 現 時 政 府 撥 給

教 資 會 研 究 資 助 局 的 經 費 ， 故 實 際 上 抵 消 了 現 有 的 研 究 資

源 。 另 外 ， 香 港 的 經 濟 結 構 已 從 勞 工 密 集 為 主 的 經 濟 ， 轉 型

至 知 識 型 經 濟， 因 此 在 促 進 本 地 工 業 方 面， 應 以 設 計 與 研 究

為 主 ，但 預 算 案 在 此 方 面 卻 沒 有 著 墨 。 本 會 將 繼 續 促 請 政 府

考 慮 投 放 更 多 資 源 在 工 業 方 面 的 研 發 工 作，令 香 港 工 業 更 具

競 爭 力 。  
 
五.關注城市可持續發展 

 
在 環 境 保 護 方 面，預 算 案 只 有 三 段 提 及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及 鼓 勵

工 商 界 使 用 環 保 設 施 ， 而 事 實 上 ， 不 少 可 提 升 市 民 生 活 質

素 、 促 進 城 市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政 策 ， 卻 未 見 提 及 。 本 會 曾 建 議

政 府 關 注 城 市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需 要，其 中 包 括 綠 化 山 嶺 和 興 建

植 物 公 園，以 提 升 市 民 生 活 質 素，並 鼓 勵 市 民 投 入 綠 色 生 活。 
 
六.加強地區扶貧工作 

 
預 算 案 放 寬 了 交 通 費 支 援 試 驗 計 劃 內 的 申 請 人 資 格 及 延 長

津 貼 期， 但 交 通 費 支 援 仍 維 持 在 四 個 地 區 實 施 ，而 其 他 地 區

性 的 扶 貧 措 施 未 能 惠 及。本 會 曾 建 議 政 府 成 立「 社 區 為 本 扶

貧 基 金 」， 及 設 立 地 區 扶 貧 委 員 會 ， 由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分

區 社 會 福 利 署 主 領 ， 聯 繫 不 同 界 別 的 組 織 建 立 地 區 策 略 夥

伴 ， 共 同 訂 定 地 區 扶 貧 策 略 及 目 標， 以 探 討 當 區 的 問 題 及 解

決 方 法 ， 例 如 推 行 鄰 舍 互 助 服 務 ； 為 長 者 、 長 期 病 患 者 、 殘

疾 人 士 加 強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等，並 為 扶 貧 項 目 的 優 先 次 序 作 出

協 調 。  
 
七.增加長者高齡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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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援 長 者 方 面， 預 算 案 建 議 向 領 取 高 齡 津 貼 的 長 者 ， 一 次 過

發 放 3,000 元 。 本 會 曾 建 議 政 府 盡 快 完 成 改 善 高 齡 津 貼 計 劃

的 研 究 工 作 ，惟 本 會 接 受 財 政 司 的 決 定 ，乃 顧 及 日 後 社 會 各

方 面 發 展 ， 如 人 口 老 化 等 因 素 。 及 認 同 司 長 的 觀 點 ， 一 次 性

巨 額 盈 餘 未 必 適 合 用 於 長 期 福 利 開 支 的 承 諾。故 本 會 希 望 政

府 盡 早 完 成 有 關 改 善 高 齡 津 貼 的 研 究，以 及 全 面 檢 討 老 人 退

休 保 障 。  
 
八.加強託兒服務 

 
預 算 案 建 議 在 未 來 三 年 ， 撥 出 4,500 萬 元 加 強 日 間 寄 養 服

務 ，及 推 廣 不 同 形 式 和 具 彈 性 的 託 兒 服 務。本 會 曾 建 議 政 府

加 強 託 兒 服 務 ， 以 真 正 切 合 在 職 或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父 母 的 需

要，以 及 政 府 可 參 考 外 國 的 託 兒 服 務 措 施，進 一 步 加 強 香 港

的 託 兒 服 務 。  
 
九.投入更多教育資源 

 
在 教 育 資 源 方 面 ， 政 府 在 未 來 兩 年， 將 先 後 落 實 十 二 年 免 費

教 育 及 小 學 小 班 教 學 ， 相 信 該 兩 項 計 劃 將 增 加 教 育 經 常 開

支 ， 此 外 亦 增 加 800 個 研 究 課 程 學 額 及 設 立 180 億 研 究 基

金 。 本 會 重 申 政 府 亦 應 注 意 以 下 各 方 面 的 資 源 投 入 ： 一 ． 融

合 教 育，加 強 支 援 各 類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及 家 長，及 參

與 支 援 的 老 師 和 學 校 ； 二 ． 鑑 於 小 班 教 學 、 融 合 教 育 和 支 援

非 華 語 學 生 等 計 劃 將 不 斷 落 實，當 局 有 必 要 加 強 老 師 的 培 訓

工 作 ， 協 助 他 們 執 行 有 關 計 劃 ； 三 ． 加 強 國 民 教 育 ， 建 議 透

過 教 育 和 各 類 撥 款 資 助，推 動 青 少 年 對 國 家 發 展、中 國 歷 史

和 文 化 的 了 解 和 認 識 ， 並 加 深 青 少 年 對 國 民 身 份 的 認 同 ；

四：增 加 大 學 宿 位 以 配 合 發 展 區 域 教 育 樞 紐 吸 引 境 外 的 非 本

地 生 。 期 望 將 香 港 發 展 成 世 界 教 育 中 心 、 教 育 樞 紐 之 一 ， 吸

引 境 外 的 非 本 地 生 來 港 接 受 高 等 教 育。非 本 地 生 畢 業 後 將 有

很 大 機 會 留 港 工 作 ，成 為 本 地 人 才 來 源 ，解 決 本 地 專 才 不 足

的 問 題 。 而 境 外 優 秀 的 教 授 、 專 家 、 學 者 亦 因 此 吸 引 來 港 ，

對 本 地 學 生 、 社 會 及 經 濟 受 益 甚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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